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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
 

泉教综〔2019〕27 号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

有关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泉州开发区党务工作部，泉州台商投资

区党群工作部： 

根据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关于建立全市统筹的教育资源共

享机制的要求和《中共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泉州

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规定的通知》（泉委人才〔2018〕19 号），

经研究，决定进一步优化人才子女入学政策，完善高层次人才子

女来泉接受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优惠政策。 

一、子女入学政策待遇 

 
 
 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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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前教育阶段。市级认定的第一、第二层次人才，其

子女可按个人意愿选择在全市范围内的优质公办幼儿园就读。第

三、第四层次人才，可安排其子女到人才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

县（市、区）优质公办幼儿园就读。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层次人才，

其子女由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妥善安排到条

件较好的公办幼儿园就读。 

（二）义务教育阶段。市级认定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层次人

才，其子女可按个人意愿选择在全市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优质

公办学校就读。第四、第五层次人才，可安排其子女到人才居住

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公办学校就读。

第六、第七层次人才，其子女由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行政部门妥善安排到条件较好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。  

（三）高中教育阶段。高层次人才子女在泉参加中考、中招，

按第一至第三层次人才，分别给予 15 分、10 分、5 分的加分照

顾。 

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，按照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

请流程》（附件 1）办理。因特殊情况中途申请转学的，按《福

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闽

教基〔2016〕44 号）执行，转学手续一般在学期结束前或新学

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办理，起始年级上学期以及毕业年级下学期一

般不办理转学手续。其中： 

申请转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子女，可参照

义务教育阶段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政策执行，在落实消除大班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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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的情况下，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解决。 

申请转入我市高中学校，第一层次人才子女可按本人意愿，

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公办学校就读，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安

排；第二层次人才子女，按照“同级互转”的原则，可在全市范围

内公办学校自主选择，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安排；第三、

四层次人才子女，按照“同级互转”的原则，可以申请到人才居住

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属公办学校就读，由居住地或工

作单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安排；第五、六、

七层次人才子女，按照“同级互转”的原则，由工作单位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安排。 

二、子女入学申请流程 

具体流程、所需材料详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1.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流程 

2.泉州市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系统子女入学 

       操作手册(申报用户) 

3.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 

4. “注意录取”考生登记表 

 

 

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9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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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中共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  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

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华侨大学、泉州

师院党委组织部 。 

 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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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综〔2019〕27 号附件 1 

 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流程 

 

一、申请对象 

经确认并在任期内的第一至第七层次人才子女。 

二、申请时间 

（一）入学申请时间。小学、幼儿园：6 月 1 日—6 月 30

日，中学：5月 10日—6月 10日。 

（二）转学申请时间。根据闽教基〔2016〕44 号文件要求，

转学申请应在学期结束前或新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办理，起始年

级上学期以及毕业年级下学期一般不办理转学手续。 

（三）中考加分申请。按当年招生文件规定的时间办理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（一）请按规定时间及时登录泉州市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

服务大厅，根据《泉州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系统子女入学

操作手册(申报用户)》（附件 2），填写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

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进行网上

申报。泉州市或县（区、市）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人才层次和申请

意向统筹安排。 

（二）办理中考加分申请的请填写《“注意录取”考生登记

表》（附件 4），携带相关佐证材料（申请材料 1－6）原件及

复印件 1 份至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家和引智工作科

（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 B栋 902 室，联系电话

2211239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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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材料 

1.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证。 

2.高层次人才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或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的证

件）。如果父母和子女户口分设的，应同时提供子女户口薄。 

3.高层次人才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任职文件。 

4.居住地证明（房产证或租赁合同）。 

5.单位证明并盖章（如：本单位证明申请人于××年×月起

在本单位工作，目前担任××××（具体职位），如有不实，本

单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） 

6.申请人承诺并签名（本人承诺所提供的申请资料和信息全

部真实，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） 

五、办理时限 

（一）入学申请由教育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办结。 

（二）转学申请由教育部门行政审批科自受理之日起 10个

工作日办结。 

（三）中考招生加分申请由人社部门受理后即办。 

六、受理单位 

泉州市教育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。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七、服务专窗 

泉州市教育局，中教科联系电话：22782219，初幼教科联

系电话：28229298。 
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，地址：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行政

中心交通科研楼 B栋 913 室，联系电话：2813388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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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综〔2019〕27 号附件 2 

  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系统 

子女入学操作手册(申报用户) 
 

第1章 浏览器与相关设置 

1.1 浏览器开启兼容模式 

本系统建议使用 IE 浏览器访问，IE8 以上版本应开启兼容模式(非 IE 浏览器可能

某些功能不能很好兼容)。 

兼容模式开启方法一： 

使用 IE 浏览器成功登录访问系统后，点击地址栏右侧如下图箭头所指按钮即可。 

 

兼容模式开启方法二： 

使用 IE 浏览器成功访问系统后，在菜单栏（或工具栏）“工具”项中勾选“兼容

性视图”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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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单栏中的“兼容性视图”                 工具栏中的“兼容性视图” 

进行以上任意方法操作后，当浏览器标签页面提示“正在兼容性视图中运行”，表

示兼容模式已开启。 

 

 

第2章 系统登录 

2.1 登录地址 

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://www.qzrc.gov.cn 进入“泉州市高层次人才一站

式服务大厅”进入“申报登陆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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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注册帐号 

初次使用系统应注册帐号。 

 

注册时请注意注册帐号类型，子女入学只能注册个人帐号申报，机构帐号无法进

行子女入学申请。 

注册帐号时如实填写信息，同意《注册协议》，提交注册。 

注册成功后，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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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帐号一个身份证或护照号码只能注册一个帐号，注册时请填写正确的身份证

或护照号码，系统将能通过身份证或护照号码来确定是否通过高层次人才认定,是否具

备申报子女入学的条件。如提交注册系统提示：身份证(护照)号码已存在，则为已存在

注册帐号，不允许重复注册。如忘记密码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，确认身份后重置密码。 

如提示：该用户名已存在，请更换用户名再提交。 

2.3 修改登录密码 

如需修改登录密码，使用下图所箭头所示功能，输入旧密码，再两次输入新密码，

完成密码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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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 服务申报 

3.1 系统主界面 

注册个人帐号登录系统之后主界面显示如下图： 

 
 

3.2 政策申报 

【政策申报】用于申报各项政策，进入政策申报功能后选择要申报的项目后，点

击【申报】按钮即可进入申报填写页面。 

真实完整填写系统提供的申报表，上传申报材料(上传附件遇到问题请看本操作手

册 4.1)，确认无误后提交申请。提交之后申报将按既定的流程进行流转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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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上传在照片框点击鼠标左键或右键弹出菜单,选择弹出菜单中的上传功能上传。

(注：子女入(转)学申请人（父、母）的照片无需上传，自动引用申请人在高层次人层

认定时上传的照片,不能更改) 

 

注意同一时间同一个子女只能存在一个办理中的申报，请不要重复提交。如提交

申请时系统提示如：存在办理中的申请,不能重复申请。说明已存在相同的申请了，这

时可以到【我的申请】功能中查看。 

 

如进入申报界面出现如下提示，请确认是否通过了高层次人才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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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我的申请 

【我的申请】用于查看当前登录用户所提交的申请当前办理情况。 

 

 

 



— 8 — 
 

3.4 我的待办（需补充材料的申报） 

【我的待办】用于需要申请人处理（补充材料）的政策申报。在“首页”上方，

有“我的待办”信封图标的提醒按钮，用于提醒当前需要办理的申请数量，点击小信

封按钮，可快速进入“我的待办”进行办理。 

 

【办理查看】可对申报进行办理查看。点击【办理查看】进入办理主界面，在办

理界面可以补充提交材料。 

 

补充补全后【提交】 

补充材料，申请人需在 30 天内补全并提交，逾期退件。 

3.5 我的已办（已补充材料的申报） 

【我的已办】用于查看当前登录用户已经已补充材料的申报。在已办界面可根据

“主题”、“办理起止日期”对已办理的数据记录进行查询。可通过【办理查看】详细

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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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 通用功能及常见问题 

4.1 附件上传 

 

系统支持多种格式图片、附件上传。上传时支持单文件或多文件的同时上传（鼠

标框选或按住 shift 键）。操作界面如下图： 

 

上传：点击【添加文件】按钮，进入文件选择界面。选择文件存储位置后，选择

上传文件。点击【打开】即完成是上传。注意上传文件应小于 10M。本系统附件上传

由于使用了 flash 控件，请确保 flash 控件有正常安装。尽量使用 IE 浏览器，IE8 以上

版本开启兼容模式。否则【添加文件】按钮点击后可能无任何反应或提示：HTML 对

象不存在。 

下载：选择一条列表信息，点击 按钮，则会出现文件下载界面。点击保存

则可下载文档。 

删除：选择所要删除的附件项，点击 按钮，则弹出删除对话框，确定删除

附件。 

在线预览：点击 按钮即可在线查看文档。查看时支持打印、翻页、缩放、

旋转、全屏等操作。注意 rar 等压缩包格式是无法预览的。 

4.2 常见提示信息 

1. 提示“您的凭证无效”： 

登录系统时使用错误的“用户名”或者“密码”，系统拒绝访问。核对正确的用户



— 10 — 
 

名、密码后登录系统。 

2. 提示“没有使用本系统的权限”： 

登录系统需要有相应的权限才可以登录，确认您的使用的帐号是否正确。 

 

3. 提示“输入数据数据”  或者  “失败:数据库操作错误”： 

保存内容时，如果提示此类信息，请确认输入内容是否完整、准确。不完整的填

写信息项会以红色框进行显示。 

           

 

4. 提示“无操作权限”： 

没有管理（进行修改、保存、删除）当前信息的权限，不允许操作，需要有权限

的人员才以操作。 

  

5. 问：为什么过一段时间需要重新验证登录系统？ 

登录系统后，如果长时间（30 分钟）没有操作使用系统，系统将自动断开你的访

问。需要重新验证登录才能使用系统。 

 



泉教综〔2019〕27 号附件 3 
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 

 申请人姓名  性 别  民 族  

  

申请人照片 

 

  

出生年月  工作单位  

来泉州工作时间     年      月  职 务  

户籍所在地  

人才类别 本人于   年  月被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第   层次人才 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  电子邮箱   

工作单位通讯地址   

现居住地详细地址   

申请事项 

(五选一) 

1.幼儿园 

入学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申请学校 

及年段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2.小学 

  入学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
申请学校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3.初中 

  入学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

 

毕业小学  学籍号  

申请学校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4. 转学 

(小学、初

中、高中)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

现就读学校

及年级 
 学籍号  

申请学校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5. 中考 

加分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毕业中学  学籍号  

申请加分 本学期参加泉州中考中招，符合加分规定，现申请加   分

主管人社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主管教育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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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综〔2019〕27 号附件 4 

  “注意录取”考生登记表 
（招收初中毕业生部分） 

泉州市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号                  

姓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籍贯  

毕业学校  家庭住址  

驻国家确定的三类
（含三类）以上艰苦
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
区，解放军总部划定
的二类（含二类）以
上岛屿部队、在飞行、
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
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
工作的现役军人子
女，以及烈士子女、
因公牺牲军人子女记
载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
县（区、市）人武部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县（区、市）人武部（盖章） 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  

作战部队与驻国家确
定的一类、二类艰苦
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
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
队现役军人的子女，
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
的子女，以及平时荣
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
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
现役军人的子女记载
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
县（区、市）人武部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县（区、市）人武部（盖章） 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  

除以上两项规定外的
现役军人子女记载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
县（区、市）人武部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县（区、市）人武部（盖章） 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年   月   日  

获得省、设区市表彰
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
或其子女记载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
省、设区市见义勇为基金会（协会）出具的证明材料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省、设区市见义勇为基金会（协会）（盖章） 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年   月   日 



— 2 — 

 

少数民族考生记载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
该生系少数民族考生。 

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 

农村 “独生女”“二
女结扎户”考生记载
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县（区、市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镇（乡）              村。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 

该生系农村“独女户”、“双女户”子女。 

县（区、市）计生办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县（区、市）计生办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 

“三侨子女”、台籍
考生记载栏 

 
父 
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 

该生系 
 

县（区、市）侨办或台工办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县（区、市）侨办、台工办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
女记载栏 

父 
经审查该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系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母 
 

该生系 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               年         月    日 

填 表 说 明 

 
1、凡属于“注意录取”对象的考生均应填写本表，附件粘贴本表背面。 
2、考生属于哪一种“注意录取”对象，应由有关部门在相应的栏目内填写清楚（有哪

一项就填哪一栏，没有的栏目可不必填写），并签名盖章后于 4 月 27 日前交到就读学校方
为有效。凡填写不清，未经签名、盖章或超过规定上交时间的均无效。 

3、本表有关栏目必须认真、如实填写。对弄虚作假的考生和参与作弊的人员，参照《国
家教育考试违纪处理办法》的有关条款严肃处理。 

 


	31
	31-1
	31-2
	31-3
	31-4

